
 
 

 

 

国际民航组织/世界海关组织 

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及相关医疗用品全球运输和分发的联合声明 

2021 年 2 月 2 日 

 

        最近几个星期，旨在提供获得性免疫以抵御引发 2019 冠状病毒病持续大流行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冠状病毒-2(SARS-CoV-2)的疫苗批准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2021 年，将在许多地区向更大范

围的全球人口推出疫苗接种工作，预计这一过程将持续数月之久。这一遏制病毒的重要措施依赖确保

产品安全并保护人们免受假冒医疗产品侵害的迅速可靠的疫苗跨境分发。  

 

所开发的各种疫苗具有不同的存储和剂量要求，同时还具有将决定通过全球供应链从生产中心到

最终用户的运输和包装要求等其他特性。  

 

航空货运高速、可靠，是疫苗和某些相关物品长途运输的最佳方式。此外，扩大“冷链”所必需

的一些大型货运基础设施性商品(例如：大型医用冰柜)，可能需要多种形式的联运资源。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及世界海关组织(WCO)呼吁航空与海关业界，以及负责其他运输方式

的业界和其他相关利害攸关方之间开放协作，以确保疫苗和相关设备安全、可靠和高效地跨境运输。  

 

在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背景下，国际民航组织和世界海关组织编制并分发了可在其各自网站

上公开提供的指导及资讯1。  

 

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的分发工作，我们两个组织寻求通过对航空货运业务方面的出口、过境

和进口流程的数字化和灵活性，包括通过健全的风险管理机制，显著提高将疫苗交付最终用户的速度，

同时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不安全及假冒医用产品的流通风险。  

 

世界海关组织及国际民航组织正在进行相互协作并与相关的利害攸关方协作，制定和执行旨在促

进疫苗安全、可靠且高效交付所必需的计划。 

 

 我们两个组织正在寻求政府支助，以便在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相关医疗用品的分发，以及从

产地到最终用户的所需基础设施的建立都至关重要的边境通关和运输业务方面表现出最大的灵活性。  

 

                                                        
1 http://www.wcoomd.org/en/topics/facilitation/activities-and-programmes/natural-disaster/coronavirus.aspx 和 

https://www.icao.int/covid/Pages/default.aspx 

http://www.wcoomd.org/en/topics/facilitation/activities-and-programmes/natural-disaster/coronavirus.aspx
https://www.icao.int/covid/Pages/default.aspx


        为了充分遵守《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芝加哥公约》)和《关于简化和协调海关业务制度的国际

公约》(经修改的《京都公约》)以及出自其中有关 2019冠状病毒病的相关规定，加快 2019冠状病毒病

疫苗的航空货物运输和分发，我们敦促各国政府以及相关的国家和地方当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SAGE)建议的 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的优先

使用路线图，将航空工作人员指定为提供基本服务的“关键工人”，该路线图根据流行病

学环境和疫苗供应情况，概述了疫苗接种的优先人群。在这个框架内，战略咨询专家组包

含了运输工人；  

 遵守旨在确保可持续的航空货运业务及全球航空货运供应链的国际民航组织附件 9 的相关

标准； 

 在要求接种证明以便利出入或途经各国的人员入境、离境和过境的情况下，确保接受按照

国际民航组织附件 9 –《简化手续》所载适当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的规定及相关技术

规范编制的可互用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证明；  

 确保民航当局、公共卫生当局及其他相关利害攸关方之间进行协调，最好通过国家航空运

输简化手续委员会进行协调； 

 实施 2020年 5月 11日发布的国际民航组织 2020/30号电子公告中概述的公共卫生走廊，以

保护货运业务的飞行机组人员； 

 作为优先事项，在适当设施中办理对形势重要的药品和疫苗出口、过境和进口的海关通关，

以防止由于延误而造成可能出现产品温度的有害变化； 

 为包括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生产商在内的经授权/认可的供应链主体提供特殊程序； 

 仅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对所申报的药品和疫苗之类的货物适用基于风险的控制并进行检查； 

 确保对海关及政府其他机构进行的检查加以协调，并在可能情况下同时进行； 

 承诺以避免对与 2019冠状病毒病药物有关的国际业务及贸易造成不必要干扰的方式，共同

促进国际贸易并协调各种应对措施，同时确保旨在保护健康的紧急措施目标明确、有的放

矢、透明并且临时适用； 

 确保对海关、安保及其他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以便处理特殊的温度敏感物品，包括涉

及使用危险物品(例如：干冰)进行运输的物品；和 

 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有组织的犯罪组织利用当前局势，同时应对危险、不合格或假冒药品

和疫苗等非法产品构成的威胁。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及所有相关利害攸关方，提请其主管当局及所有相关实体注意本联合声明的内

容，以确保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得到毫不延误、有效、安全且可靠的运输和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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